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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加强领导听课环节的 

通    知 

 

各学院、各独立研究所、机关各部门、各教学辅助单位： 

根据《山西师范大学关于提高本科教学质量的实施意见》,我校于

2006 年出台了《山西师范大学领导干部听课若干规定》,建立了领导听课

制度。为了进一步提高我校本科教学质量，促进我校各级管理部门领导及

时了解教学运行情况；倾听师生意见；推动课堂教学改革；保证教学质量

的稳步提高。本学期领导听课月将于 11 月份开始进行，具体要求如下： 

一、“领导听课月”期间的听课要求  

1．了解任课教师对教学大纲的把握，对教学进度的安排以及对教学

内容的熟悉和掌握程度等方面的情况； 

2．了解检查教师教学准备情况（教案或讲稿，实验准备和预实验）；

自觉遵守纪律和师德师风等方面的情况； 

3．了解教师对课堂的组织管理和在教学内容、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

方面的改革措施； 

4．了解教师的教学态度，布置作业和批改作业（实验报告、实习报

告）情况； 



5．检查学生出勤、听课和完成作业情况； 

6．了解和解决各教学环节、教学条件保障方面存在的问题； 

7.了解学生对教师教学效果的反映。 

二、“领导听课月”期间的听课管理 

1．每年的 4 月、11 月定为“领导听课月”，听课月期间，各级领导

采取随机听课和有目的地安排听课相结合的方式进行。 

2．听课月活动的任务与内容不只是单一的针对课堂教学，同时还包

括对教学条件建设、教学环境建设、后勤保障与服务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

了解和检查。 

3．“领导听课月”听课课时： 

在“领导听课月”内校领导尽可能听多个学院的课，总课时不低于

10 课时。各学院领导听课节数根据学院教师总数而定，如果学院教师人

数超过40 人，可将听课时间延长至2 个月，但在听课月期间至少听20 节

课。职能部门领导在听课月期间正副职合计至少听 5 个以上学院教师的

课，累计不低于 10 课时。主管教学的校级、院级领导应多听课。 

4．听课后校领导应及时将发现的问题和建议向授课教师提出，同时

主动听取师生对教学以及管理方面的意见和建议。 

5.“领导听课月”期间或之后，教务处负责组织召开系列座谈会，

包括校级领导、学院领导、各职能部门负责人、学生、教师等座谈会。通

过座谈交流，及时了解和发现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，提出课堂教学改进

的意见和建议。 

6.在听课月活动结束后，教务处将认真汇总材料和情况，并形成书面

报告，对所发现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提出整改方案，对好的做法和经验提

出推广措施，确保听课月活动取得良好效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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